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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开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关于湖南省政协

十二届五次会议第0407号提案办理情况的函

长银函〔2022〕62号

刘宏海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创新发展绿色金融 助力湖南实现“双碳”目标》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近年来，我行与湖南银保监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在夯实绿色金融发展基础、推动绿色信贷投放、强化激励约束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全省绿色金融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和成效。截至2022年第一季度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5008.2亿元，同比增长37.2%，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4.9个百分点；占各项贷款余额的8.52%，同比提高1.55个百分点。

一、关于完善发展绿色金融支持政策的建议

一是财税支持政策方面，2021年8月，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湖南银保监局、湖南证监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林业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湖南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长银发〔2021〕97号文印发，下文简称97号文)，文件提出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绿色金融产品给予财政贴息、风险补偿，将符合条件的绿色信贷纳入政府性融资担保和风险代偿补偿、“潇湘财银贷”财政信贷风险补偿机制支持范围；落实支持碳减排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绿色债券认证费用、发行评估费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等给予费用补贴；探索对承销、购买绿色债券的金融机构给予激励性政策支持等。二是综合服务平台方面，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拟联合相关部门推动省级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二、关于支持绿色金融产品服务创新的建议

一是发挥货币政策工具作用，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2021年以来，我行积极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落地，引导金融机构加大绿色低碳领域贷款投放。截至2022年2月末，全省金融机构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发放贷款54.6亿元，通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发放贷款3.6亿元。为进一步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质效，2022年4月，我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关于做好湖南省绿色低碳转型金融支持工作的通知》（长银发〔2022〕40号，下文简称40号文)，从八个方面明确全省绿色低碳转型金融支持工作的重点任务，推动全省银行机构加大绿色信贷投入、创新绿色金融产品。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正在研究制定《湖南省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试点工作方案》。二是支持绿色基金发展，引导社会资本投资。97号文提出要发挥绿色基金引导作用，引导和推动相关政府产业投资基金投向绿色低碳行业，鼓励各类创业投资基金投资初创期、发展期的绿色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引导社会资本重点支持地方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目前，湖南省投向节能环保等绿色企业的基金24只，其中超过20只已经募集完毕。三是创新丰富绿色保险，积极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和环境责任保险。目前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有中央品种11个、中央奖补品种3个、省级品种8个，已建成基层农业保险服务网点近8万个，基本覆盖所有县级形成区域和大部分乡镇、行政村。2021年12月，省生态环境厅和湖南银保监局联合印发《湖南省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推进环境污染责任险纵深发展。2021年，全省财险公司为811家次企业提供环境责任保险风险保障34.4亿元，同比增长38.5%。四是开展碳账户建设。97号文提出建立企业和个人碳账户，目前已有部分地区和金融机构探索开展企业和个人碳账户建设。
三、关于积极探索金融市场建设的建议

一是碳市场建设方面，97号文提出要加强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建设，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和湖南省排污权交易，有序开发林业碳汇市场，探索跨区域碳汇交易合作机制；支持金融机构以碳排放权和排污权等环境权益为基础开发环境权益回购、借贷、债券、抵质押贷款等融资工具，提高环境权益市场资源配置效率。40号文要求各银行机构围绕碳账户、碳资产、碳权益等要素，大力推动碳金融产品创新。二是区域股权市场建设方面，近年来，我省区域股权市场积极支持绿色企业挂牌与融资，目前区域性股权市场特色专版中挂牌的绿色企业16家，股改挂牌的绿色企业27家，2021年以来，累计帮助绿色企业实现股权融资3.57亿元。

下一步，我行将会同湖南银保监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不断完善绿色金融发展基础、强化政策引导，督促辖内金融机构切实落实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政策要求与工作部署，不断提升绿色低碳转型金融服务质效，助推“双碳”目标实现。

感谢您对绿色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202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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